
 

淮工院〔2020〕51 号  

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淮阴工学院优秀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 2020 年第 15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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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来华留学生教育方针政策，促

进留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高，培养知华友华的高素质人才，促进

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，根据国家和江苏省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奖学金的经费来源包括上级拨付的各项留学生奖学

金和学校配套奖学金。学校计划财务处为留学生奖学金独立建

账，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。 

第三条 奖学金的评选对象为在学校接受学历教育的来华留

学生（包括专升本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）。 

第四条 奖学金资助额度为专升本（二年）、本科（四年）或

硕士（三年）学习阶段相应学费数额，具体资助标准参见淮阴工

学院学费收费标准。 

第五条 奖学金申请人应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法规和学校校纪校规，知华、友

华，积极上进，诚实守信，无违法、违纪、违规、失信等行为； 

（二）在校注册学习的来华专升本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； 

（三）勤奋学习，奋发向上，成绩优良；  

（四）积极参加学校、院系组织开展的各类文体、公益及社

会实践活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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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遵守学校相关收费制度，按时缴纳应缴费用，无欠费

现象； 

（六）申请当年没有享受任何其他形式的中国政府奖学金。 

第六条 申请人须于每年 6 月 30 日之前填写《淮阴工学院优

秀留学生奖学金申请表》，递交至国际教育学院。国际教育学院

对奖学金申请者材料进行审查和评议后拟定奖学金获得者名单，

由分管校领导审核后上报校长办公会审定。财务处根据奖学金标

准办理发放工作。 

第七条 获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，有下列情形者，将减扣奖

学金： 

（一）受到警告处分者扣除下一年度 50%奖学金； 

（二）受到严重警告者扣除下一年度全部奖学金； 

（三）受到记过及以上处分者扣除剩余学年全部奖学金； 

（四）一学年内有课程不及格者，如补考通过，每不及格一

门扣除下一年度 10%的奖学金；不及格且补考未通过者，扣除 20%

的奖学金。 

第八条 因个人原因转学，须退还已享受的全部奖学金资助

费用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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